附件：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信息申报操作说明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招标代理机构可按照自愿原则向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平台报送基本信息。信息内容包括：营业执照相关信息、注册执业人员、具有工程建设类职称的专职人员、近3年代表性业绩、联系方式并对外公开，供招标人根据工程项目实际情况选择参考。现将操作步骤介绍如下：
1、 企业备案流程
首次使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平台”的企业备案流程如下：
1、下载及安装“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平台”企业端。
2、注册并登录企业端。
3、在“企业信息—基本信息—基本情况”模块输入“营业执照信息”、“法定代表人”、“企业营业地通讯信息”、“主要负责人”信息。其中“营业执照信息”中“是否开展招标代理业务”选择“是”。
注： “是否开展招标代理业务”选择“否”，则认为该企业不开展招标代理业务。
     4、在“信息备案管理—企业信息备案”模块上报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对外发布。
注：（1）对于之前已取得招标代理资格证书并已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平台及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发布信息的招标代理机构，“是否开展招标代理业务”自动标识为“是”，并视为已报送信息，不再重复采集。
   （2）对于已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平台”备案通过的企业，如若开展招标代理业务，可到“企业信息变更备案”模块进行变更操作，在该模块“是否开展招标代理业务”选择“是”保存上报到当地建设主管部门审核，待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即可在浙江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发布平台“招标代理信息查询”栏目对外发布。
2、 人员备案流程
只有企业备案通过之后，才可进行人员备案。备案流程如下：
1、补充人员信息
①添加人员基本信息。请到“人员信息”模块点击左侧导航人员姓名节点，在“基本信息”页面补充人员的基本信息。
②读取身份证信息，在“身份证阅读仪读取信息”页面读取身份证信息。
注：如果本企业未购买身份证阅读仪，可到主管部门窗口读取。
③注册执业信息自动下载，首次登录平台会自动下载，也可点击同步按钮自行下载。
④添加工作简历信息。在“工作简历”页面添加工作简历信息。
⑤添加证件图片。在“证件图片”页面添加毕业证、职称证、注册证件图片。
2、注册执业人员信息备案。请到“信息备案管理—人员信息备案—注册人员信息备案”模块上报备案。上报到当地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待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对外发布。
注：注册人员包括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造价工程师。
3、职称人员信息备案。请到“信息备案管理—人员信息备案—职称人员信息备案”模块上报备案。上报到当地建设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待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对外发布。
注：职称人员包括具备工程系列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
3、 招标代理业绩申报流程
之前已报送的招标代理机构业绩信息会自动在我省诚信发布平台及全国公共服务平台公开。今后申报的招标代理业绩流程如下：
（一）浙江省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标代理业绩申报流程如下：
1、在“工程项目—招标代理业绩”模块添加业绩信息，在添加页面需要关联已经入库的施工许可证信息。
2、信息无误后上报业绩信息，上报后需要总承包单位进行确认。
3、总承包单位确认后业绩入库并对外发布。
注：总承包单位请到“工程项目—招标代理业绩总包确认”模块进行确认。如果有需要确认的招标代理业绩会在该模块列表显示，点击右侧“确认”按钮进行确认。
（二）涉及专业厅、局及外省的招标代理业绩申报流程如下：
1、打印承诺书。点击“打印承诺书”按钮打印。打印后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签字、经办人签字、注明联系电话和日期后扫描成电子图片存放到电脑上。
注：如果未连接打印机，可下载承诺书保存到本地后在打印。点击“下载承诺书”按钮下载。
2、在“工程项目—招标代理业绩”模块添加业绩信息，并上传承诺书扫描件。
3、信息无误后上报业绩信息。上报成功后对外发布。
注：（1）招标代理业绩信息上报成功后不允许修改。浙江省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类的业绩总承包单位确认前允许修改，总承包单位确认后不能修改。
   （2）多个招标代理业绩可共用一个承诺书扫描件，选中需要上传承诺书的多条业绩，点击“上传承诺书扫描件”按钮上传。
  （3）只有企业备案审核通过之后才能添加招标代理业绩。

